Dualism 二元論 與其說二元論是一個學派，不如說它是人類本於現象觀察而有的一種思想模式，遍見於東西方各種哲學學派，尤其是西方的；因此近代學者常視二元論為西方思維的特色，又以希臘哲學為代表。雖然東方哲學總有某種「大一」、「道」，或「無」的概念，但說東方哲學（印度、中國）是一元論，卻有點簡化又籠統。
　　二元論認為這個世界有兩種物質、力量或形態，是共存共榮，沒有一種曾經或將會併吞，或簡化另一種。一元論則認為，只有一種物質、力量或形態是永恆的。純從哲學的辯論來看，二元論有其吸引人的地方，因為它是自然的，容易從實際的經驗觀察得到，就如光與暗、善與惡，或屬物與屬靈的二元論。但這個表面看來是優點的地方，一定要面對一個嚴重的問題︰這兩種所謂物質、力量或形態，是怎樣來的呢？二者有什麼關係？一個外物的心智，怎能影響屬物的身體？或屬物的怎樣影響非屬物的？
　　從哲學史來看，把世界看成是兩個形態或界別者，西方最早發展出理論來解釋的是希臘。希臘人認為宇宙分為兩個層次，一個是真界（cosmos noe{tos），屬理念界，只有心靈才能洞悉；另一是感官界（cosmos aisthe{tos），是我們活的物質世界，靠著人的感官神經便能認識。真界是永恆的，因此是不動的；感官界是無常的，恆變的；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，雖然真界可以透過像「世界靈魂」（World Idea，類似基督教所言之道），而成為感官界之人追求認識的對象，世界靈魂與人卻沒有必要的關係。
　　這種希臘式的二元論思想，主宰西方思想界。透過諾斯底主義（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}）的哲學家，把柏拉圖（Plat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）和斯多亞（Sto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14,Name=Stoicism}）宇宙觀的二元因素加以極化，其中尤以托勒密朝的諾斯底主義者（Ptolemaic Gnostics）為然。他們把真界與感官界斷然分割，認為此二界無路可通，人其實永無可能真正認識神，一切的努力只是一種不知其所終的努力。從另一方面來說，他們認定凡是變動的，都不完全，一切變動只是向著不變動的完全而邁進；這個變動的世界既是不完全的，就是敗壞的，不變動的神不可能與它有什麼關係。這種極端的超越觀，事實上就是連神的存在也勾消了；祂既不願與人發生任何形式上的關係，祂本身又是個絕對的不可知，那麼祂對人而言，實際上就不存在了。
　　希臘人當然不會說神不存在，他們有許多神，每一個神代表人對永恆理念（或人生欲求）的投射。但基於他們二元式的世界觀，就為後世預備了一個方便的模式來否定神（無神論，A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7,Name=Atheism}），或把世界與神混為一談（泛神論，Pan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98,Name=Pantheism}）。中世紀嚴格分開屬靈與屬世，牛頓時期的人認為神不會介入世界任何的事，以至十八、十九世紀完全否定靈界的種種學說，其實都可以在希臘的二元論哲學內找到先例。進入二十世紀的末期，這種情況有一個厲害的反盪，一方面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物理學學派指出，物界並不如上幾世紀的人以為的，是那樣固定和可預測；另一方面，經歷幾世紀發展的物質主義和惟理主義，種種欠缺已呈現出來，人既不能全滿足於物慾，他的理性也不是那麼無所不能。二十一世紀的人要求靈性的需要和人生意義的需要被肯定，世界各個有歷史的宗教，普遍得到復興（參靈恩派神學，Charismat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72,Name=Charismatic Theology}），二元論的世界觀受到空前的質詢。
　　從基督教的角度看，二元論在教義及流行信仰遺留下來的痕跡，亦需要反省。
　　1.神與世界及人。歷代哲學家和神學家至感頭痛的，不是這世界應劃分為幾多界別（如屬靈與屬物），而是它們的相互關係。把神與世界混淆的，若非陷於形上的泛神論，視萬物之總和為神，或神寓形於萬物，就是跌入粗陋的神祕主義（My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}）陷阱。從近代神學和宗教的表現來說，進程神學（Process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60,Name=Process Theology}）有前者的危險，靈恩運動則有後一項的可能。古教父（參亞他那修，Athanas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66,Name=Athanasius}）花了好長的時間與這問題爭戰，指出神與世界必須斷然劃分，卻不能分割，神是萬物存在的根基，以祂的能力來維持萬有；但在神賦與受造界的自由下，我們不能把發生一切的事，都歸到神的名下（如罪，Sin{\LinkToBook:TopicID=1083,Name=Sin}）。這就是神學家所言，神既是超乎萬有，又是遍存萬物的意思了。至於神怎樣既為萬物存在的基礎，同時又不是罪的來源，譬如神的工作和人的行動之關係，是歷代都不容易解決的問題。解決之道常是透過反面來界說，即指出神與世界並不包括那些問題，如神不是罪惡的創造者，或世界不是神的延伸。
　　2.身體與靈魂。人本於二元論思想，一直有一種把身體與靈魂分開處理的傾向，此種傾向又多表現於輕身體、重靈魂；可以有兩種結果︰一是縱慾主義，以為透過縱慾來敗壞身體，使靈魂可以得到釋放；另一是禁慾主義，如極端的修道行為，使身體得不到所需而衰殘，靈魂可以得到釋放。保羅書信中常給人一種錯覺，以為他是看身體為壞的；這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謬誤。新約稱身體一詞是so{ma，可以指肉身或屍體（太二十七52、58；路十七37；可十五43），但更多是指一個整全的人，即神所造的，具靈、魂、體等功能的人。因此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說︰「人不是有一個so{ma，他就是so{ma」（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, I, p. 194）。這種以偏概全的錯誤，很多時候是由於混淆了聖經兩個詞語，即指整全之人的so{ma，和指肉身的sarx。雖然sarx也可泛指整體的人（如︰林前七28及下；羅一3），但很多時候它代表世界的模式（kata sarka， 林後五16），一種與神相離的存在（加五16、19；另參羅十三14；西一22，二11）。重要的是，新約並沒有稱神所造的身體是邪惡的，只有不受神之律管制的情慾要被對付，不是身體要受對付。連保羅常被誤引的一句話︰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」（林前九27），也是指一種不受管制的罪欲要被制服，好叫他整個人能與上帝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有分。總的來說，保羅給予身體的重視，最能表現於他說的身體是聖靈的殿，並且說︰「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，以至於不法；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，以至於成聖。」（羅六19）
　　3.善與惡的律。最流行的二元論，就是看世界為善惡相爭之地︰天災人禍以至道德淪亡，是惡律得勝的結果；五穀豐收和道德伸張，是善律得勝的結果；典型的例子，古代有祅教（Zoroast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259,Name=Zoroastrianism and Christianity}），近代則是民間流行的迷信宗教。基督教神學固然承認罪惡的事實，卻從來不給予它永恆的地位；它有一個起源（參墮落，Fall{\LinkToBook:TopicID=446,Name=Fall}），也有一個結局（參末世論，Escha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15,Name=Eschatology}）。就是現在，罪惡也不是無所不能的，它只能在神的容許下存在，神且鼓勵信徒要靠著聖靈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}）的大能勝過它。到了時候，基督要完全勝過一切的罪惡勢力（林前十五52～57）。
　　4.啟示與理性。這是困擾基督徒知識分子最持久的問題，形式也有多種，但其主因可追溯至古老的二元論，特別是諾斯底主義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 諾斯底主義}那一種。按這思想，人的知識及理性功能有二，一種是叫人得救的靈智（gno{sis），另一種是一無是處的世界知識。表現於基督教的形式，有些人把諾斯底主義式的靈智，等同於對聖經某種奧祕的知識（參神祕主義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 神祕主義}），而世界知識則等同於世上的「小學」，是只會叫人自高自大的學問。
　　聖經看整個世界是神創造的，一切真的知識皆源於祂，認識這個世界及其運作的原理，就是認識神的創造，都是好的，也可以用來服事祂和服事人，因此都是善的。但在得救的事情上，自然的認知能力明顯地是有所不逮，因此需要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。啟示本身不能單靠某種神祕的冥想獲致。就以中國人來說，要讀得懂和合譯本，至少需要懂得30、40年代流行的白話文體及其用詞（約初中程度）；若要懂得原本聖經用的文字（希伯來文、希臘文、亞蘭文），非大學及以上的程度不可，故明白啟示亦需要理性的參與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聖經不能僅靠理性的力量，不然我們就只會明白道的字義，不能進入精義去，這是晚期猶太教之人的問題。啟示的精義不單只關乎屬靈或來世，也有很現實的今世主義︰它也教導我們應怎樣活在今世中，這是基督教倫理學（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420,Name=Ethics}）的範疇。故在基督教神學，啟示與理性是緊密地聯合在一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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